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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绍

据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并继续对中国西北维吾尔地区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人口犯下最严重的国际罪

行。

2020年6月，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Dolkun Isa正式要求Geoffrey Nice爵士皇室法律顾问成立并主持一个独立的人民法庭，

以调查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人口的 《持续暴行和可能的种族灭绝》。

该法庭于9月3日在种族灭绝反应联盟的协助下启动。

法庭将完全独立行事，但将继续受益于一系列组织提供的证据。

自启动以来，法庭吸引了大量媒体和其他方面的关注，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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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维吾尔族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突厥族群体，在维吾尔地区估计有1200多万人。

据广泛报道，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 《再教育设施》网络，据称这些设施实际上是集中营 - 关押着200多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人口。

有指控称，相当一部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人口人被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们实施酷刑和不人道的待

遇、强奸和其他性暴力、强迫儿童与其父母分离、强迫绝育、强迫劳动、强迫摘取器官、强迫失踪、在拘留期间杀人、强迫婚

姻和将汉族男子强加给维吾尔族家庭。

如果得到证实，这些指控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论，即中国开展了一场旨在全部或部分消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突厥穆斯

林人口及其作为宗教、种族、国籍团体和族裔群体的存在的运动。这些行为如果得到证实，还可能引发中国是否犯下了1948年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2条所定义的灭绝种族罪的问题，中国是该公约的签署国，也是该公约的批准国，同时还犯

下了包括危害人类罪在内的其他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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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庭

法庭成员将由不少于七名成员组成，他们相当于陪审团成员，成员将是对待决事项没有特殊兴趣的公民。

法庭秘书处将管理法庭的工作，并向法庭成员提供建议。

已向法庭提供了大量的证人和专家证据，并将从各种来源，包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寻求进一步的证据。

除虚拟听证会外，还将在伦敦举行至少两次《面对面》听证会，所有听证会都将向公众开放。证人和相关方，包括被认为是脆

弱的家庭成员，将得到匿名保护。

最多三名国际刑法领域的资深专家律师将为法庭提供意见，并向法庭提供证据。

最后判决的时间将取决于可获得的证据数量，但预计将在2021年年底前作出，尽管不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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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标

如果能够现实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告上任何正式的国际的法院，特别是国际法院，那么就没有必要设立人民法庭。

没有这种可能性，尤其是因为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签署国和批准国，但对国际法院

的管辖权提出了保留。目前还没有任何已知的途径可以诉诸任何其他法院，以处理法庭所面临的问题。

维吾尔族法庭没有制裁权和强制执行权，它将仅限于审查证据，以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被证明犯下了国际罪行作出公正和

深思熟虑的判断。

 

各国、国际机构、商业公司、艺术、医疗和教育机构以及个人将决定如何在与中国的交往中适用法庭的判决，无论判决是什

么。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贸易制裁和其他制裁，包括对个人的制裁，禁止销售技术、监控和医疗设备，以及宣布没有资格获得

签证。

法庭审议的所有证据将形成永久记录，根据作出的判决，这可能会对有罪不罚现象产生威慑作用。

法庭或秘书处现在或将来的成员都不是任何维吾尔事业的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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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庭 的 资 金

国际法院有时是有效的，但它们的成本非常高，往往高达数千万美元，在两个案件中甚至高达10亿美元；而且司法缓慢。

人民法庭可以通过效率和参与者的积极性，以较快的速度和较低的成本作出基于证据的判决。

法庭成员和首席律师等人将无偿提供服务，但鉴于这项工作的规模，认为其他参与者可获得报酬，尽管只是商业费率的一小部

分，反映所有同意参加这一重要努力的人们的承诺。

本文件附有详细的预算，其中包括研究人员、法律专家、法律意见书、行政和听证会费用，共计约28.50万英镑。

其中 - 世界维吾尔大会组织的维吾尔族侨民已经筹集了约10万英镑，还剩下约18.5万英镑需要筹集。

维吾尔族法庭将以英国私人担保有限公司的形式成立，名称为 “维吾尔行政当局”，并将定期提供管理账目，逐项说明资金来

源和用途。它将提交法定帐目。

Geoffrey Nice爵士皇室法律顾解释：《有人指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维吾尔人犯了种族灭绝罪，但从未对证据进行过适当的探

讨。维吾尔法庭将在没有任何假设或推定的情况下开始，审查证据，考虑所有可用的论点并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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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为这一重要的内参做出捐款，或需要更多的信息，请与Hamid Sabi，法庭的法律顾问， 联系。

hamid.sabi@uyghurtribunal.com

捐 款

www.uyghurtribu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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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吾 尔 族 法 庭 的 主 要 参 与 者 

GEOFFREY NICE爵士皇室法律顾，法庭主席。他自1971年以来一直是大律师，1984年至2018年在英国担任兼职法官。1998

年至2006年期间，他领导了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对塞尔维亚前总统SLOBODAN MILOŠEVIĆ的起诉工

作。2012年至16年，他担任格雷沙姆学院法学教授，并担任中国法庭主席。

HAMID SABI，法庭的法律顾问。他是伦敦的律师，在人权、仲裁和诉讼方面有国际业务。他曾担任伊朗法庭的顾问和报告

员，该法庭是一个调查1980年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规模杀害政治犯的人民法庭。他曾担任中国法庭的法律顾问。

NICK VETCH，法庭副主席。他是伦敦商人。他参与了一系列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特别是人权领域的工作，曾任中国法庭成

员。

AARIF ABRAHAM，法律顾问。他是是联合王国GARDEN COURT NORTH CHAMBERS的国际人权大律师。他在司力

达律师事务所获得律师资格。他目前是联合国的顾问和候选人名册上的一员。

ALDO ZAMMIT BORDA， 首席研究员。他是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诉诸法律和司法中心主任，此前曾在英联邦秘书处法律

司任职。他是马耳他法院的律师和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律师（非执业）。

种种族灭绝反应联盟；这是一个建立人权联盟的组织，致力于全面应对种族灭绝和其他国际罪行，让联合王国、区域和国际行

为者参与其中，由LUKE DE PULFORD和EWELINA OCHAB创立。


